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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纪委驻国土资源部纪律检查组关于

矿业权审批登记发证工作廉政建设规定
2002年 2月　　　国土资纪[2002 ]2号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探矿权、采矿权 (以下

简称矿业权)审批、登记、发证工作的管理 ,严格依法

行政 ,防止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发生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

源法》、《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

则 (试行)》和《国土资源部公务员廉洁从政行为暂行

规定》的有关规定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矿业

权审批、登记、发证工作的领导。加强作风建设 ,增

强服务意识 ,规范审批行为 ,简化审批程序 ,减少审

批环节 ,提高审批效率 ,完善和落实审批责任制。加

强对审批过程的监督管理 ,执行责任追究制度。

第三条　矿业权审批、登记、发证工作 ,坚持“公

开、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原则。公开矿业权审批、登

记、发证的办事程序、办理时限和收费标准等 ,并通

过法定或指定媒体发布矿业权审批、登记、发证情况

公告 ,要采取内部集体会审制度 ,主动接受各方面的

监督。

第四条　要培育和规范矿业权市场 ,减少矿业

权行政审批。凡是可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出让的矿

业权 ,应当进行招标拍卖 ,不准再进行行政审批。

第五条　矿业权审批、登记、发证工作 ,要严格

执行矿产资源规划 ,按办事程序和制度办事。申请

的受理 ,要在规定时限内提出是否受理的意见 ,并说

明理由。对申请的审查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办理。

在审查期间 ,有关工作人员不准私自向申请方通报、

透露审查情况。在审查过程中需就有关问题交换意

见的 ,必须报请有关主管领导同意。

申请获批准后 ,要严格按规定收缴法定费用 ,颁

发许可证 ,不准随意改变收费标准或搭车收费、摊派

费用。所收取的费用要按规定进行管理和使用 ,不

得挪作它用。

第六条　严禁有关矿业权审批、登记、发证工作

人员违反规定为自己的亲友取得矿业权提供任何优

惠。有关工作人员的直系亲属办理矿业权申请时 ,

该工作人员应当回避。

第七条　矿业权审批、登记、发证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 ,不准要求、授意、提醒或暗示申请方委托某一

固定中介机构代行办理矿业权的审批、登记、发证申

请 ;不准以任何名义收受中介机构的赞助、“回扣”、

“好处费”;不准在中介机构设立单位“小金库”;不准

在中介机构中兼任任何职务并领取报酬 ;不准以任

何理由接受劳务费 ;不准收受中介机构的现金、有价

证券和支付凭证 ,报销应由本部门或个人支付的有

关费用。

要培育和规范中介机构。要按照《国务院办公

厅转发国务院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

导小组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实

行脱钩改制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 ]51号)要求 ,

做到中介机构彻底和政府部门脱钩。

第八条　负责矿业权审批、登记、发证工作的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 ,不准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便利为

自己或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 ;不准收受申请方的现

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 ;不准占用申请方的车辆、

通信工具和收受、借用其他贵重物品 ;不准接受可能

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馈赠、宴请、出国 (境)考

察、国内旅游 ;不准参加用公款支付或申请方支付的

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 ;不准在申请方报销应由本部

门或个人支付的有关费用。

第九条　国土资源系统各级派驻纪检监察部门

要加强监督 ,严格执纪。对在矿业权审批、登记、发

证工作中出现的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以及本规定的行为 ,要追究有关责任人员和有关领

导干部的责任。对违反《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

从政若干准则》的不廉洁行为 ,要按《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的规定 ,给予党的纪律处分 ,或者给予

相应的行政纪律处分 ,涉嫌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

第十条　本规定由中央纪委、监察部驻国土资

源部纪检组监察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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